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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政办〔2010〕20号

台前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台前县交通运输局主要职责内设

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人民政府各部门：

《台前县交通运输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已

经县政府批准，现予印发。

二○一○年四月十九日

台前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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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前县交通运输局

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

根据《中共台前县委台前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台前县人

民政府机构改革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台文〔2010〕23 号），

设立台前县交通运输局，为县政府工作部门。

一、职责调整

（一）将原县交通局的职责划入县交通运输局。

（二）取消已由县政府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。

（三）取消公路养路费、航道养护费、公路运输管理费、

公路客货运附加费、水路运输管理费、水运客货运附加费等交

通规费的征稽职责。

(四)增加管理城乡客运的职责。

(五)加强综合运输体系的规划协调职责，优化交通运输布

局，促进各种运输方式相互衔接，加快形成便捷、通畅、高效、

安全的综合运输体系。

（六）加强统筹城乡交通运输协调发展职责，优先发展公

共交通，大力发展农村交通，加快推进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。

二、主要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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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和省、市有关交通运输工作的法律法

规、方针政策。承担涉及全县综合运输体系的规划协调工作，

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综合运输体系规划，组织实施全县交通

运输枢纽规划和管理。

（二）组织拟订全县公路、水路等行业规划和政策，并监

督实施。参与拟订全县地方铁路。参与拟订全县物流业发展战

略和规划，拟订有关政策并监督实施。指导全县公路、水路行

业有关体制改革工作。

（三）承担全县道路、水路运输市场监管责任。组织制定

全县道路、水路运输有关政策、技术标准和运营规范，并监督

实施。负责全县道路客运及有关设施规划和管理工作，负责全

县城乡客运、出租汽车行业管理工作。

（四）承担全县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责任。负责水上交通管

制、船舶及相关水上设施检验、登记和防止污染以及船舶与港

口设施安全保障、危险品运输监督、航道管理等工作。

（五）负责提出全县公路、水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、方向

和县财政性资金安排意见，按照规定权限，审批核准国家和省、

市、县规划内及年度计划规模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。会同有关

部门监督实施公路、水路有关规费政策，并监督实施。

（六）承担全县公路、水路建设市场监管责任。拟订全县

公路、水路工程建设和维护相关政策、制度，以及技术标准并

监督实施。组织协调全县公路、水路有关重点工程建设和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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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，负责全县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管

理和维护。

（七）负责全县公路、水路行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。

按规定组织协调国家重点物资和紧急客货运输，负责全县高速

公路及重点干线路网运行监测和协调工作。组织协调全县地方

交通战备工作，承担国防动员有关工作。

（八）负责全县交通运输信息化建设，监测分析运行情况，

开展相关统计工作，发布有关信息。组织开展公路、水路行业

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。

（九）制定全县交通运输行业科技政策并监督实施。组织

科技开发，推动行业技术进步。

（十）负责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、引进利

用外资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。

(十一)承办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三、内设机构

根据上述职责，县交通运输局设 5 个内设机构。

1.1.1.1.办公室（政策法规股）办公室（政策法规股）办公室（政策法规股）办公室（政策法规股）

负责文电、会务、机要、档案等工作;承担文件起草和政务

公开、保密、信访、宣传、外事、计划生育等工作。

组织拟定交通运输规范性文件；承担机关有关规范性文件

的合法性审核工作；监督行业行政执法工作，承办行政复议和

行政应诉；组织开展政策研究；负责指导交通运输行业有关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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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改革工作

2.2.2.2.人事股人事股人事股人事股

负责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干部人事、机构编制等工作；承担

全县交通运输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工作;承担有关智力引进工作;

承办局业务主管社会团体相关事务。负责干部培训和职工教育；

负责机关离退休干部工作。

3.3.3.3.综合规划股综合规划股综合规划股综合规划股

拟订全县公路、水路行业有关投融资政策;承担专项资金、

预决算、政府采购、外资、信贷有关工作;承担机关和直属单位

财务及资产监管、内部审计工作。

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全县综合运输体系规划，承担有关

协调工作;组织拟订相关行业发展战略和规划，参与拟订全县物

流业发展战略和规划;提出国家、省、市、县有关专项资金投资

政策和资金安排建议并监督实施；监督实施公路、水路建设和

维护相关技术标准;承担公路标志标线监督管理工作;承担有关

环境保护、利用外资、统计、信息工作；拟订公路、水路行业

科技、教育、信息化政策并监督实施;组织协调有关重大科技项

目研究;组织开展行业节能减排工作。负责协调交通公路管理工

作。组织拟订全县公路、水路安全生产政策和应急预案并监督

实施;指导有关安全生产和应急处置体系建设;承担有关道路、

水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监管工作;依法组织或参与有关事故调

查处理工作;组织协调国家重点物资运输和紧急客货运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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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.4.4.建设管理股（交通战备办公室）建设管理股（交通战备办公室）建设管理股（交通战备办公室）建设管理股（交通战备办公室）

承担全县公路、水路建设市场监管责任;拟订公路、水路建

设、维护相关政策、制度;负责公路、水路建设，维护相关政策、

制度、技术标准的监督实施;承担公路、水路等建设工程相关行

政管理工作;负责协调指导农村公路建设、维护工作；监督实施

公路路政相关政策、制度和技术标准;参与实施交通管制;指导

公众出行路况信息服务和咨询相关工作;组织实施绿色通道、抢

险救灾、农机跨区作业等通行费减免相关工作。组织协调全县

地方交通战备工作；承担国防动员有关工作。

组织协调全县地方交通战备工作;承担国防动员有关工作。

5.5.5.5.运输管理股（公共交通行业指导办公室）运输管理股（公共交通行业指导办公室）运输管理股（公共交通行业指导办公室）运输管理股（公共交通行业指导办公室）

承担全县道路、水路运输市场监管责任;拟订相关政策、制

度并监督实施;负责与有关部门建立综合运输体系协调配合机

制;承担涉及综合运输体系的相关协调工作;承担全县运输线

路、营运车辆、交通枢纽、运输场站等管理工作;参与拟订全县

物流业发展有关政策;承担车辆维修、营运车辆综合性能检测、

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和驾驶员培训管理工作;承担公共汽车、

城市地铁、轨道交通运营及出租汽车、汽车租赁、道路客运、

汽车出入境运输管理等工作。

四、人员编制

县交通运输局机关行政编制为 11 名。其中:局长 1 名，副

局长 3 名，纪检组长 1 名；股级领导职数 5 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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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定机关驾驶员事业编制 1 名，经费实行全额预算管理。

党组织和纪检机构按有关规定设置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会同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建立综合运输体系

协调配合机制。县交通运输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综合运输

体系规划，承担涉及综合运输体系规划有关重大问题的协调工

作。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综合运输体系规划与国民经济和

社会发展规划的衔接。

(二)河道采砂管理的职责分工。县水利局对河道采砂影响

防洪安全、河势稳定、堤防安全负责，县国土资源局对保障河

道内砂石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负责，县交通运输局对河道采砂影

响通航安全负责。由县水利局牵头，会同县国土资源局、县交

通运输局等部门，负责河道采砂监督管理工作，统一编制河道

采砂规划和计划，河道采砂的水上执法监管要充分发挥交通运

输部门执法机构的作用。

（三）所属事业单位的设置、职责和编制事项另行规定。

六、附则

本规定由台前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，其他调整

由台前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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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机构 职能 编制 通知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

县人大办公室 县政协办公室 县法院 县检察院

台前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0年 4月 19日印发


